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金通灵公司重整案债权人会议、

出资人组会议分别表决通过了《重整计划（草案）》和《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本院认为，《重整计划》程序合法、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当批准，理由如

下：第一，金通灵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按照法律规定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了

披露，并向法院和债权人会议提交，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条

第一款及《关于切实审理好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 13 条规定。

第二，审议表决《重整计划（草案）》的债权人会议召集、分组及表决程序合法。

金通灵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中有财产担保债权组、普通债权组对《重整计划（草

案）》的表决情况表明，出席会议的同一表决组过半数同意《重整计划（草案）》，

并且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该组债权额的三分之二以上；出资人组中同意的出资人所

代表的股份数占参与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前述表决结果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五条以及《关于切实

审理好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 18 条关于重整计划通过的规定。

第三，表决通过的《重整计划》包括债权调整、受偿方案，债务人经营方案，出资

人权益调整方案，重整投资人基本信息，重整计划执行期限和执行完毕标准等内容，

要素完备，内容合法、可行，重整投资人主体资格亦符合监管要求。因此，金通灵

公司及金通灵公司管理人申请本院批准重整计划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批准。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四条、第八十五条、第八十

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

第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批准金通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二、终止金通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四、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对公司的影响

南通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后，公司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公司负责执

行重整计划，管理人负责监督重整计划的执行。若公司顺利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

有利于化解公司债务风险，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提升公司的持续经营及盈利能

力，帮助公司恢复健康发展状态，将会对公司 2026 年度相关财务数据产生影响，具

体以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数据为准。

五、风险提示



1. 南通中院已裁定批准公司的《重整计划》，公司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有关规定，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如公司不执

行或者不能执行重整计划，法院有权裁定终止重整计划的执行，宣告公司破产。如

果公司被宣告破产，则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

市规则》”）第 10.4.18 条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2. 经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2025 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根据《上市规则》第

10.3.1 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若公司 2025 年度期末经审计净资产为负值，在

2025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施财务类退市风险警示。

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4 号——破产重整等事项》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

度进行披露。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 南通中院（2025）苏 06 破 56 号之三《民事裁定书》

2. 《金通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特此公告。

金通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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